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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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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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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陳偉明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2 
麥麗嫻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8 

易永健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6 
袁家寧女士  

 
 
 
＊    ＊     ＊     ＊    ＊  
 
經辦人／部門  
 

III 有關就特定非首長級文職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

討的要求：評審準則  
( 立 法 會 CB(1)1911/
09-10(05)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為非

首長級文職職系

進行職系架構檢

討：評估準則提

交的文件  
立法會 CB(1)1912/09-10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職系架構檢討擬

備的背景資料簡

介  
立 法 會 CB(1)1911/
09-10(06)號文件  

⎯⎯ 葉劉淑儀議員在

2009年 10月 16日
致事務委員會主

席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2225/
09-10(02)號文件  

⎯⎯ 香港政府拯溺員

總工會的意見書 )
 
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

文件，當中載列政府當局評估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的

職系架構檢討要求時所採用的準則。  
 
檢討有關評估準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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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鳳英議員提述政府當局就此議項提交的

文件，當中第 8至 11段詳細說明當局評估非首長級

文職職系的職系架構檢討要求時所採用的兩項準

則。她認為，政府當局採用這些準則已有一段長時

間，或有需要適當檢討和修訂這些準則。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前討論的政府當局文件已

詳細說明該兩項準則。當局考慮職系架構檢討要求

時曾貫徹採用這些準則。政府當局已致力確保當局

能盡量就這些要求進行客觀的評估。舉例而言，當

局考慮某職系提出的職系架構檢討要求時，會蒐集

有關該職系招聘情況的資料和數據及非自然流失

率，以提供客觀基礎供評估該職系是否存在任何招

聘及／或挽留人員方面的困難。至於另一準則，即

建議當局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職系，其工作性質／

複雜程度和職責有否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下稱 "根本

性改變準則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解釋，在某程度

上，採用此項準則時或會涉及主觀考慮。她指出，

個別職系的工作性質／複雜程度和職責隨時間逐

漸改變，是自然和無可避免的情況，並不一定構成

須就有關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充分理由。  
 
7.  李鳳英議員認為，儘管當局作出上述解

釋，但仍未清楚明確的是，個別職系的工作性質／

複雜程度和職責出現何種改變才會被視作根本性

的改變；當局又認為甚麼改變屬無可避免，不足以

構成須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充分理由。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以文書主任的職系為例，儘管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會為該職系帶來重大影響，使用

資訊科技卻不應被視為根本性的改變，因為有關的

改變只會影響文書主任執行職務的方式，而不會影

響他們的工作性質。此外，這些一般改變亦不足以

構成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理由，因為當局可透過每

6年進行一次的薪酬水平調查及每 3年進行一次的

入職薪酬調查，維持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

致相若。  
 

 
 
 
 
 

8.  葉偉明議員提到政府當局文件第 11段。他

認為，當局就根本性改變準則所作的解釋有欠清

晰，尤其是哪些 "個別職系的工作性質、職責及工作

複雜程度隨時間逐漸改變 "，只能被視為 "自然和無

可避免 "，因而 "不足以構成當局為有關職系進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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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系架構檢討的充分理由 "的改變。他要求政府當局提

供文件，解釋當局過去 10年在評估進行職系架構檢

討要求時，如何應用 "根本性的改變 "這項準則，並

且提供一些先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答允提供所需

的資料。  
 
9.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曾有一些

個案是某些職系的工作性質及職責改變，令當局有

需要把該等職系合併，以開設一個新的職系，接手

處理該等合併前的職系的工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又表示，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的職系架構檢討要求會

按公務員薪酬政策評估，即有必要確保公務員與私

營機構的薪酬大致相若。她察悉，自2007年起實施

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以來，當局會定期進

行 3項市場調查，以評估公務員現行薪酬和私營機

構的薪酬如何比較；當局應否調整全體或某些薪金

級別公務員的薪酬；以及應否調整特定職系入職職

級的入職薪酬。  
 
10.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

示，當局曾於 2007及 2008年就獸醫師職系進行一次

職系架構檢討，亦曾就政府律師及相關的法律援助

律師職系和律師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因為該等

職系面對招聘及挽留人員的困難。  
 
與有關職系的員工溝通  
 
11.  李鳳英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向要求當

局為其職系進行職系架構檢討但未獲接納的員工

清楚作出解釋，使有關的員工至少亦能肯定當局已

詳細研究他們的要求。 

 
12.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贊同李鳳英議員的意

見，亦認為當局處理有關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要求

時，有需要與員工進行恰當溝通。她並且解釋，員

工通常會先向相關的部門首長提出要求，由有關的

部門首長把該等要求提交公務員事務局考慮。有關

的評估結果亦會透過相關的部門首長轉達有關職

系的員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示，根據她個人的

經驗，當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要求未獲當局接納

時，有關的員工通常會覺得當局沒有適當考慮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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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及所提出的理據，但有關的印象並無事實根

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解釋，當局確實有小心評估

每項職系架構檢討的要求，要求被拒是因為有關的

要求理據不足。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補充，政府當局

認為嚴格遵照既定的評估準則十分重要，因為該等

準則客觀，員工亦可容易理解。 

 
13.  副主席指出，據他從相關職系的職方 (例如

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 )(下稱 "總工會 ")瞭解所得，

他們要求進行職系架構檢討，並非是為了加薪，而

是為了獲得適當認可及本身的職業尊嚴。他促請公

務員事務局直接 (而不是透過有關的部門首長 )與要

求被拒的職系員工溝通，以免打擊受影響員工的士

氣。  
 
14.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總工會曾

多次直接致函給她，而公務員事務局就此發出的覆

函亦事先經由她本人過目。她清楚瞭解總工會提出

要求的原因，但她認為有關的理據不足。副主席建

議，當事務委員會在日後的會議進一步討論此事項

時，當局應考慮邀請該等曾要求進行職系架構檢討

但要求被拒的職系代表出席，讓他們能詳細說明其

訴求。王國興議員贊同他的意見。他認為，政府當

局處理這些要求時應持開放的態度。王議員指出，

只有數個職系 (例如政府拯溺員及民政事務總署的

聯絡主任職系等 )不斷要求當局進行職系架構檢

討。他認為，政府當局應重新考慮他們的要求。  
 
1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強調，政府當局有需要

根據其就此議項提供的文件所說明的一套貫徹一

致的指導原則及準則評估任何職系提出的要求。因

此，除非有新的理據提出，否則她認為政府當局沒

有必要重新考慮任何已經由當局研究及拒絕的職

系架構檢討要求。 

 
16.  李鳳英議員及譚耀宗議員指出，聯絡主任

職系一直要求當局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理由是該職

系的職責變得較以往遠為複雜，故當局有需要因應

有關的改變就該職系訂定較高的入職條件。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回應譚議員時表示，聯絡主任職系目前

的入職條件為取得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兩科及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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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會考 3科良的成績 (即資歷組別 7)。聯絡主

任職系認為當局應把該職系的入職條件提升至學

位資歷 (即資歷組別 9)。然而，經研究他們提出的理

據後，她認為聯絡主任職系所面對的問題與他們的

工作量較為相關，不能透過提升他們的入職條件而

獲得解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又指出，職系架構檢

討並非解決一切人力資源相關問題的萬應靈丹。與

工作量相關的問題應透過進行更完善的人力資源

管理解決。因此，除了向相關部門轉達上述意見

外，公務員事務局進行年度資源分配工作時，亦會

研究有關問題可否透過提供額外的人力資源而獲

得解決。 

 

17.  譚耀宗議員認為，儘管聯絡主任職系工作

繁重的問題應透過提供額外的人力資源解決，但就

該職系訂定較高的入職條件，亦有助提升有關大廈

管理和相關法律事宜方面的服務質素。他又認為，

政府當局不應斷然拒絕有關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

要求，最少亦應與有關職系進行討論。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認為，若要提升服務質素，在職培訓或會較

提升有關的入職條件更為重要。她又強調，考慮到

進行職系架構檢討涉及大量資源，而且資源短缺，

當局只應答應有充分理據而又符合評估準則的職

系架構檢討要求。主席總結時表示，事務委員會應

在政府當局提供有關的補充資料後，在下個會期跟

進此事。 

 
 

＊    ＊     ＊     ＊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4月 11日 

 


